
　　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地位的

历史变迁与体系展开

钱 　 坤 

内容提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地位是在历史变迁中逐步形成的，其具体呈现为三

重面相的叠加。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不具

有组织或职权一体性，二者之间的关联本质上是功能性关联。作为行使国家立法权的

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并非同质替代，而是有所分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

立法若涉及重大价值决定，应当遵循全国人大的判断；在不涉及重大价值决定时，全

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充分自主地发挥其民主代议与协商的功能。作为宪法监督与解释机

关，全国人大常委会除能基于民主集中制开展政治控制型监督，还可通过宪法解释进

行规范控制型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地位的三重面相，由国家治理需要、政体结

构特点及不同职权间的张力共同决定，应以此为框架，厘清全国人大常委会诸项职权

的外部边界与内在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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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简称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简称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居于枢纽地位。按照１９８２年宪法的制度设计，扩大全国
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是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重要举措。〔１〕然而，这些职权的行使，

也在实践中引发了诸多争议。例如，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都能行使立法权，为厘清二者

各自享有的立法权限，既有理论诉诸 “基本法律”与 “法律”的二分，但这一方案在实践中

往往难以奏效。全国人大常委会依宪法享有的决定权类型极其有限，但其在实践中却以 “立

法性决定”的形式调整了广泛的事项。２０２１年修正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规定，全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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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常委会有权 “决定重大事项”，此种权力与其已有的立法权、决定权是何关系？全国人大常

委会 “解释宪法”的职权与 “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职权之间又具有怎样的关联？这些问题关

乎国家宪制结构，且牵一发而动全身，而宪法规范高度抽象简洁，仅基于对１９８２年宪法第６７
条的文本解释，难以明确各种职权的性质与边界。为形成既有规范依据又符合宪制实践的解释

方案，有必要将上述问题置于宪制结构中观察。

　　国内的宪法学教科书一般围绕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性质及地位”来建构相关理论，具体

将全国人大常委会界定为全国人大的一部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行使立法权的机

关，〔２〕并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 “经常行使国家权力”，〔３〕在某种意义上也是 “最高国家权力

机关”。〔４〕这种观点可以一般性地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权力提供依据，从而减轻关于全国

人大常委会职权行使正当性的论证负担。不过，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是 “最高

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这一表述与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显著区别；全国人大常委会

的宪定职权类型多样，以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界定其宪法地位，也容易造成其与全国人大

的关系含混不清，致使权限争议难以有效解决。〔５〕已有学者注意到上述问题，并就国家权力

机关的概念、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机关的独立性等展开了探索，〔６〕但既有研究尚未

厘清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地位与其具体职权之间的体系关联，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配置的内

在逻辑也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地位并非 “一次性”确立，而是在制度变迁中逐步形成的。从制

度史的视角审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地位，有助于增进对其职权配置逻辑的理解，有利于厘

清其诸项职权的界限。为此，本文首先梳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地位的形成过程，初步界定其

三重面相，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宪法监督与解释机关；

然后对这三重面相逐一展开探讨，建构起不同面相与具体职权配置间的体系性关联；最后对全

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地位的形成逻辑进行体系化分析，探讨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同职权之间的张

力。在某种意义上，本文所做的是一项类型化的工作，即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的概

念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概念剥离开来，并基于功能关联性原理类型化其相互关系；将最高国

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宪法监督与解释机关这三重面相剥离开来，

并基于不同面相讨论职权界限。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行使，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挥功能的

关键节点，应在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地位的基础上，厘清不同类型职权的分化与配置，切

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地位的形成

　　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制宪修宪历程可以发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地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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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４年宪法初步奠定，并在宪法变迁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目前由三重面相叠加而成。
　　 （一）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

　　１９５４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全国人大常委会
由此获得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这一身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

苏维埃政权，确立了全国工农兵会议 （苏维埃）的大会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均为最高国

家权力机关的体制；陕甘宁边区曾确立了边区参议会与边区政府均为政权 （权力）机关的

“双政权 （权力）机关”体制。〔７〕１９４９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简称 “共

同纲领”）规定，我国的最高政权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中央人民政府是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按照当时的制度设计，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领导的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本身就具有常设性，〔８〕因而无需另行创设 “常设机关”。１９５４年宪法改
变了上述体制，其第４７条明确将中央人民政府界定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第３０条
创设了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一体制一直延续至今。

　　 （二）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二重身份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１９５４年宪法将国家立法权排他
地授予全国人大，形成了所谓 “唯一立法机关”体制。这种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垄断国家立法

权的体制，与以 “最高国家权力”统合国家法秩序的理论设想高度契合。国家立法权被认为

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才能拥有的权力，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地位与国家立法权二者之间具

有性质上的关联。〔９〕在此体制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拥有法律解释权与法令制定权，不能行

使国家立法权。不过，这种立法体制很快因实践需要而发生变化。１９５５年，全国人大授予全
国人大常委会以单行法规的制定权，而单行法规的效力等同于法律，这就在事实上突破了

“唯一立法机关”体制，使得全国人大常委会获得了准立法机关的地位。１９８２年宪法进一步
在规范层面完成了这一调整，明确授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国家立法权。

　　 （三）宪法监督与解释机关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三重身份是宪法监督与解释机关。１９５４年宪法制定时，宪法被认为
“是根本法，不应当有关于内容方面的解释”。〔１０〕但是，１９７８年修改宪法时，修宪者意识到
宪法实施与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性，强调 “监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是全国人大的

重要职权。〔１１〕在此背景下，１９７８年宪法第２５条开创性地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 “解释宪法和

法律，制定法令”的职权。１９８２年宪法第６７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 “解释宪法，监督

宪法的实施”，清晰地将解释宪法与宪法监督关联起来。至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宪法监督

与解释机关的地位，在宪法规范体系上获得了初步确立。

　　中共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在各领域深入推进。２０１４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
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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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２０１７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宪法实施和
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我国宪制实践中形成的 “宪法监督—宪法解释

—合宪性审查”的制度链条，进一步夯实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宪法监督与解释机关的身份

地位。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和宪法监督与解释机关这三重身
份，构成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地位的三重面相。从制度的形成过程来看，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的常设机关是１９５４年宪法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原初定位，其决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配置
的起始逻辑，后两重身份的获得则与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的扩张及其引起的宪法变迁相关，它

们看似是常设机关身份的自然延伸，但不宜以常设机关的身份统摄这二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是

结构复杂的实体机关，宪法在赋予其各项职权时，都预设了职权行使的制度基础，而制度基础

也会反过来影响职权的进一步配置。〔１２〕在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地位时，仅建构 “常设

机关”这一单一面相，无法有效呈现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配置的体系化过程，不利于对各项

职权进行比较，也无助于揭示职权配置的制度逻辑。概言之，要准确认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

法地位，解答实践中有关职权配置的疑问，有必要对上述三重面相分别剖析和阐释。

二、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

　　学界通常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是经常行使国家权力
的机关，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一部分。〔１３〕实践中亦有观点称，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是最高国

家权力机关，或者说也能发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此类观点仅仅捕捉到了最高国家权力

机关的常设机关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表面关联。实际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 “机关的独

立性”，不宜与全国人大一同称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宪法设置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

关，目的是要化解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对于权力的垄断性诉求与其 “非常设性”之间的张力。

作为常设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之间的关联，本质上是一种功能性关联。“机关

的独立性”与 “功能的关联性”，是在理解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这一面相时，需要把

握的两个重要方面。

　　 （一）机关的独立性

　　主张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具有 “一体性”，因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是最高国家权力

机关的理由，无外乎两点：（１）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是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产
生的。从人员构成上讲，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部分，二者具有 “组织一

体性”；（２）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的职权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重合，即它们都行使某种
“最高国家权力”，具有 “职权一体性”。基于对宪法规范、宪法意图及宪制实践的多方面观

察，以上两点理由都难以成立。

　　１．对 “组织一体性”的否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来自全国人大代表，并不意味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具备作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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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主体性，更不意味着其是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机关是法律上特定类型的主体，是法律

功能与效果归属的联结点。〔１４〕两机关在组织上是否相对独立，并不取决于其组成人员是否重

合，而要看法律上的职权与后果归属关系是否要求两个独立主体的存在。１９８２年宪法第６２条
与第６７条分别规定了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这是将法律上的职权与效果分配给
了两个法律上的主体；第７２条对全国人大代表的提案权作出了规定，根据该条，全国人大代
表需依两机关不同的职权范围，按照不同的法律程序行使职权。这些都是宪法规范本身呈现出

的两机关的差异。

　　从宪法意图出发，１９８２年宪法将原由全国人大行使的部分职权 “改归到人大常委会”，〔１５〕

意在通过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来加强人大制度。为了因应这种职权的 “改归”，１９８２
年宪法还规定，全国人大有权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 “不适当的决定”。这表明，宪法修改者在

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的同时，也加强了全国人大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职权的制约，〔１６〕

这显然并非基于 “组织一体性”的考虑。

　　从宪制实践来看，全国人大代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特别行政区、人
民解放军选举产生，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则产生于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后由主席团主持的选

举，两机关组成人员的产生机制并不相同。就工作关系而言，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产生

的其他国家机关一样，也需向全国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内部工作机制方面，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长会议处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日常工作，而非全国人大的日常工作；全国人大会议由其

主席团来主持，而非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主持。这些都表明两机关在组织上不具有一体性。

　　２．对 “职权一体性”的否定

　　主张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共同行使某项或某些 “最高国家权力”，因而具有 “职权

一体性”的观点，是以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概念理论中的职权说作为其逻辑基础的。且不

论按照１９５４年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只共享了极其有限的职权，职权说本
身便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概念有误解之嫌，不宜作为探讨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宪法地位的理

论出发点。

　　职权说的理论底色是法理论中的主权者命令说，该说认为某项职权为 “最高国家权力”，

实质上是将最高国家权力视作机构主权。〔１７〕基于这种观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具有最高性与

全权性，法律不过是其最高权威的载体。无论将立法视作主权者的命令，或是强调制宪权、〔１８〕

主权的最高权力属性，〔１９〕都是在主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拥有某种主权式的终极权威。但是，

主权者模型未能准确阐释法律的规范性，在主权者权威与法律的规范性之间始终存在紧张关

系。有学者认为，主权者模型误解了规范的性质，难以解释权威连续性的问题；〔２０〕也有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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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谭清值：《全国人大兜底职权规范的生成史———以全权机关为理论线索》，载 《人大法律评论》编辑委员会

组编：《人大法律评论》２０１９年卷第１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１８３页。
参见杜强强：《议行合一与国家权力配置原则》，《法学家》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第１１页。
参见 ［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０８页。



指出，主权者模型混淆了 “人格化的主权者理念”与 “关于法律体系的理念”；〔２１〕还有分析

者称，这种学说忽视了法律的规范位阶，导致法律规范内部缺乏明确的效力等级，〔２２〕与当代

法律体系的阶层构造不相符合。

　　从规范依据上讲，我国宪法明确区分了 “国家权力” （１９８２年宪法第 ２条第 ２款）与
“职权”（１９８２年宪法第６２条、第６７条）这两个概念。宪法文本对国家权力机关概念的完整
表述是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这意味着 “最高国家权力”的行使主体是人民，最高国

家权力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一样，行使的都是宪法所规定的 “职权”。这些 “职权”并不与人

民通过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 “国家权力”相等同，〔２３〕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特定职权解释为

“最高国家权力”也并不适当。正因为此，对于全国人大与其常委会之间的关系，无法作 “职

权一体性”的解读。

　　 （二）功能的关联性

　　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不具有组织或职权上的一体性，但全国人大常委会毕竟是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必然与全国人大存有某种关联。从 １９８２年宪法的起草背景
看，“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和加强它的组织”，为的是实现 “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这一目标。〔２４〕此种宪法意图的存在，为思考两机关之关联提供了一种功能主义的思路。

　　１．功能关联的目标：化解民主与效能之间的张力
　　我国宪法的人民民主传统，在价值取向上对官僚体制保持警惕，在制度设计中强调人民通
过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故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架构了整个国家机构体系。〔２５〕此

种架构之下，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因其广泛而真实的代表性，具有宪法之下最强的民主正当性，

且被认为具有最高性与全权性。〔２６〕但是，全国人大作为 “非常设机关”，〔２７〕不能如其他机关

一样日常运作，由此引发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对于权力的垄断性诉求与其在组织上的 “非常

设性”之间的张力。此种张力，本质上是民主与效能之间的张力。对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宪

法制度史上至少存在三种化解方式：（１）在大会内部梯度化地设置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例如，
１９２４年苏联宪法规定了 “苏维埃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三层权力

机关体制。〔２８〕（２）权力机关闭会期间，由行政机关作为权力 （政权）机关。例如，陕甘宁边

区时期，边区参议会是最高政权机关，参议会闭会期间则由边区政府作为最高政权机关。

（３）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外，另行设置专门的常设机关。
　　我国自１９５４年宪法以来采取的是设置专门常设机关的模式。此种模式至少有两方面优
势：其一，通过设置常设机关，排除了包括行政机关在内的其他国家机关成为国家权力机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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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６〕，刘志鑫文，第９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１〕，彭真文，第４５３页。
参见钱坤：《论 〈共同纲领〉中的民主原则》，《法学评论》２０２１年第６期，第３３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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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６〕，黄明涛文，第１１６页以下。
此种体制下，苏维埃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苏维埃大会闭会期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

关。中央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由主席团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参见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根本法》

（１９２４年宪法），载孙谦、韩大元主编：《世界各国宪法》欧洲卷，中国检察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３７页。此种
体制的弊端，参见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７４页。



可能，理顺了民主集中制下的议行关系，能够确保国家权力机关始终在地位上高于其他国家机

关，以体现民主原则的要求。其二，全国人大常委会并非全国人大闭会期间的最高国家权力机

关，这确保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唯一性与民主性。

　　２．功能关联的方式：从属、替代与延伸
　　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设置专门的常设机关，有助于化解民主与效能之间的张力，且能确保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及其表征的民主意志，不因权力机关的 “非常设性”而被架空。这种模式

也对常设机关的职权配置提出了更为精细的要求。为更好实现功能关联的目标，我国宪法对全

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配置，大致采取了三种功能关联方式：功能从属、功能替代、功能延伸。

　　 （１）功能从属
　　所谓功能从属，即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的配置，旨在服务于全国人大职权的行使。功能从
属关系主要体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织性职权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权的主要方式是召开

会议。虽然全国人大会议由会议主席团主持，但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需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主

持，全国人大会议需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召集，会议主席团的名单草案也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

在会议举行前提出。因而，１９５４年宪法第 ３１条第 １项、第 ２项分别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
“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这两项职权是全国人

大常委会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以来，始终享有的职权。

　　 （２）功能替代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部分职权在其闭会期间无法行使，为满足国家治理的需要，这些职权
必须由其他国家机关行使，由此形成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之间的功能替代关系。针对

全国人大有所保留的权限，如人事任免权、监督权，二者之间形成的是 “弱替代关系”；针对

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完整行使的权限，如特定类型的重大事项决定权，二者之间形成的是

“强替代关系”。在 “弱替代关系”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人事任免权与全国人大的人事任

免权在任免对象的范围和自主性程度上有明显差异。就监督权而言，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其他国

家机关一样，均产生自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对于其他国家机关的政治优势地

位是相对的，其展开的监督也是以存在某种职权分工关系为前提的。在 “强替代关系”方面，

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对完整地拥有部分涉及外交、军事、紧急状态等重大事项的决定权，这些权

限也可概括称为涉及主权事项的常备性决定权。常备性决定权的特点在于，职权的发动时机难

以预测，其虽涉及主权事项，但并非所谓 “决定例外状态”的主权，〔２９〕也并非不受法律拘

束。此种职权属于一个国家未必经常行使却必须保持常备的权力，因其事关国家理性，必须由

具备一定决断能力的常设机关保有。〔３０〕在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基于权力配置的民主

原则与相关事项的重要程度，这类决定权自然应归属于全国人大，但由于全国人大并非常设，

它们只能被相对完整地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

　　 （３）功能延伸
　　１９８２年宪法第６７条第２１项 （现为第２２项）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行使 “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宪法以此兜底条款创造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调整其常设机关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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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渠道，使得全国人大得以在宪法框架下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其他职权，以实现必要的功

能延伸。此种功能延伸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机关独立性并不矛盾，也不意味着全国人大常委会

据此获得了如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般的 “全权性”。１９８２年宪法第 ６２条规定了全国人大的兜
底职权，即 “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此种兜底职权，在 “最高国家权力

机关”概念的射程内具有一定的开放性。相比之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兜底职权是相对封闭

的，其有赖于全国人大的明确授权。

　　综上，“机关的独立性”意味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行使必须具有宪法依据，不能通过
将其自身概括界定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或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一部分来主张更多权力。“功

能的关联性”体现了 “常设机关”之 “常设”的实质意涵，既彰显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镶嵌于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的制度事实，也体现了化解民主与效能之间张力的宪法意图。

三、作为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

　　突破全国人大排他性地享有国家立法权的 “唯一立法机关”体制，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

也可以行使国家立法权，这是１９８２年宪法作出的重大变革。〔３１〕理解此种变革同样需要返归历
史。在１９５４年宪法之下，国家立法权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具有性质上的关联。正如许
崇德指出的，规定全国人大为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是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

关的性质和地位的明显体现”，〔３２〕因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集中体现着人民的最高利益和统

一意志，而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在根本上是一致的”。〔３３〕由此产生的问题是，１９８２年宪法对立
法体制的调整是否符合民主原则的要求，能否认为既然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了国家立法权，其

就能被视为代表人民最高利益和统一意志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或者，１９８２年宪法所作调整
是否降低了民主原则对立法权配置的正当性要求？结合宪法起草的背景来看，上述两种推论都

无法成立。１９８２年宪法起草之时，举国上下形成了建设 “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

共识，〔３４〕“从政治上和组织上保证全体人民掌握国家权力”，是宪法修改在国家机构领域 “所

遵循的方向和所体现的要求”。〔３５〕１９８２年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机关的身份，毋宁
应被理解为在授予其国家立法权的同时，也对其民主正当性提出了进一步要求。这实际上发展

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地位，也意味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并非全国人大立法权的等值

替代物。

　　 （一）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正当性基础

　　在我国宪法上，包含了人民主权原则 （１９８２年宪法第 ２条第 １款）与民主集中制原则
（１９８２年宪法第３条）在内的民主原则的规范体系，是决定立法权配置乃至整个国家权力体系
正当性的规范基础。对于立法权的配置而言，民主原则至为重要，不仅职权的配置要满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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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学者指出，“相对于此前只有全国人大才有立法权的宪法秩序，求变求新的意义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在

此意义上，五届人大通过全面修宪创制了一个加强版的新人大制度” （田雷： 《奠定 “法制建设的基础”———

“八二宪法”与五届全国人大的历史行程》，《地方立法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６期，第４７页）。
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０９页。
同上书，第３１１页。
参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

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６９页。
前引 〔１〕，彭真文，第４５４页。



限度的人民主权原则的要求，〔３６〕职权本身也必须以民主的方式行使。立法机关不能被建构为

一个民主商谈缺位、只单纯作出决断的机关，也不能成为一个远离民主政治、职司技术作业的

科层制机关。这些都不符合民主立法的要求，难以贯彻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虽然都行使国家立法权，但各自的民主正当性基础并不完全相同，将这二者加以对

比，能更好呈现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正当性基础。

　　全国人大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议会式代议机关，其被建构为人民最高利益与意志的代表，不
仅具有代议民主的属性，也追求某种形式的直接民主。〔３７〕全国人大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民主正

当性主要是基于选举的民主正当性与基于群众路线的民主正当性的复合。前者要求代议机关由

选举产生，且民意代表数量多、涉及范围广，以体现 “广泛的代表性”，这使得代议机关能在

某种意义上成为全国人民的 “微缩版镜像”；后者要求选出的代表不是专门的政治人物，不代

表特定阶层或是利益团体，要让处于生产、工作一线的人民进入到代议机关中，追求 “真实

的代表性”。这种广泛代表性与真实代表性的二元复合，体现了证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质民

主观，即试图通过对最广泛人民的意志与利益的直接代表，实现 “人民与代表的同一性”。〔３８〕

　　全国人大常委会显然不具备上述类型的民主正当性，其既不是全国人民的 “微缩版镜

像”，在人员构成上不具备全国人大一样的广泛代表性，也难以吸纳数量众多的普通民众。全

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虽然被称为 “人大的常务代表”，但其具有专业化、专职化的倾向。〔３９〕

除了依赖经由选举所传导的民主意志，全国人大常委会功能的发挥更多借助于议事规则与程序

的规范化，以及由审议与商谈所体现的民主。具体而言，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来源于民主

选举产生的全国人大代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能通过 “密切联系全国人大代表”增强其

民意代表的属性；〔４０〕全国人大常委会必须更多地运用程序机制，在立法活动中实现对人民利

益与意志的表达，通过科学、民主的立法程序，实现对于多元价值的沟通与利益的衡量；在高

度建制化的程序之外，全国人大常委会还要在代议机关民主商谈的基础上引入公共领域的民主

意见，实现自身民主正当性水平的提升，进而行使立法权。

　　 （二）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的界限

　　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的民主正当性基础，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的
外部界限与内部界限。

　　１．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的外部界限
　　所谓 “外部界限”是指，全国人大立法权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的界限。实践中，两

机关的立法权限引发了许多争议，如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被认为已经涉及基本法律部分，〔４１〕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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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主权支配下的正当化链条理论，参见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Ｂｕｍｋｅ＆ＡｎｄｒｅａｓＶｏｋｕｈｌｅ，Ｇｅｒｍａ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Ｉｎｔ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Ｃａｓｅｓ，ａｎ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９，ｐｐ．３２９－３３０。
人民代议机关的直接民主思想传统，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３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１５４页以
下；《列宁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４８页，第２１０页；ＧｅｏｆｆＥｌｅｙ，Ｆｏｒｇｉｎｇ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ＴｈｅＨｉｓｔｏ
ｒｙｏｆｔｈｅＬｅｆｔ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１８５０－２０００，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４０．
此种同一性既体现在经验维度上，也体现在理论维度上。参见王旭：《作为国家机构原则的民主集中制》，《中国

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８期，第７３页。
参见信春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产生和任期》，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ｎｐｃ／ｃ３０８３４／２０２００９／４ｃ５６３ｄｄｂｆ５ａａ４９ｂ
ｆ８８４ｄｄ２５５１１４９０９２３．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２年４月１日最后访问。
参见王博勋、李小健：《联系代表工作更上一层楼———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密切联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

人大》２０２１年第４期，第１１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６〕，韩大元文，第７页。



其对基本法律的修改也被认为超出了宪法授予的权限，存在 “失范”现象。〔４２〕为此，不少学

者尝试基于 “基本法律”与 “法律”的二分法来划定两机关的立法权限，但实际效果并不

理想。

　　有待法律加以调整的事项千差万别，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类议题都可能成为立法者关注
的对象，而看似细枝末节的法律条款，也可能关乎某一领域的基本大政方针，这使得概括地界

定某部法律是否是基本法律，十分困难。实际上，“基本法律”与 “法律”的二分，仅仅能够

表明两机关立法权之界限是客观存在的，而无法真正揭示出这一界限的具体内容。１９８２年宪
法第６７条第３项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这一规定其

实更有助于厘清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之外部界限。具体而言，上述条文中的 “基本原则”

能够指涉两种意义上的 “原则”，即规范论意义上的原则与价值论意义上的原则。前者在效力

形态上是最佳化命令，而非全有全无式的规则，〔４３〕如民法上的诚信原则、绿色原则，皆属此

类；后者可能在规范论上并非原则，却具有价值论意义上的重要性，如刑法上的罪刑法定原

则。这两种原则受到 “基本”一词的限定后，都可能涉及共同体在某一领域的重大价值决定。

１９８２年宪法第６２条与第６７条对于两机关立法权的配置，毋宁意味着涉及此类重大价值决定
的立法权应由全国人大保留。

　　上述主张可与两机关立法权在民主正当性上的差异结合起来理解。全国人大被建构为我国
宪法下最高民主意志的代表，其低度组织化是对人民的 “非建制化”属性的体现，〔４４〕因而全

国人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公共领域的缩影。虽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人数众多、会期较短，其

却因此可以相对直接、清晰地反映既有的社会共识，适于发挥政治象征、价值宣示与根本决断

的功能。将彰显基本价值决定的规范制定权，保留给具有更强的实质民主正当性、在构造与程

序上更适合作出价值决定的全国人大，是民主原则的必然要求。相较而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

民主正当性更加依赖议事程序、商谈品质与利益均衡。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凭借委员专业性、

会期持续性、议程灵活性等方面的功能优势，在全国人大作出的价值决定的框架下承担规范具

体化的工作。

　　这种基于民主正当性差异的分工，也能在技术层面得到进一步落实。比如，全国人大的立
法需要更加明确地提出 “基本原则”，以框定法律的基本价值取向；全国人大对全国人大常

委会提出的法律案进行审议时，可要求其对落实基本价值决定的立法考量作更多说明，从

而有针对性地开展审议；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与 “基本原则”相抵触的立法，全国

人大应当予以撤销。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通过公众参与、专家咨询、基层立法联系点

等方式，实质性地增强其立法审议的开放度与民主性。人大代表未必需要专职化，但应当提高

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专职化水平，亦应拓展人大常委会委员之外的人大代表对人大常委会立法的

参与方式。

　　有经验研究发现，在全国人大的法律案审议中，政党意志影响、政治象征功能、媒体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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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林彦：《基本法律修改权失范及原因探析》，《法学》２００２年第 ７期，第２２页；林彦：《再论全国人大常委
会的基本法律修改权》，《法学家》２０１１年第１期，第１页。
ＳｅｅＲｏｎａｌｄＤｗｏｒｋｉｎ，ＴａｋｉｎｇＲｉｇｈｔｓ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ｐｐ．２４－２８．
关于人民 “非建制化”的存在形态，参见 ＣａｒｌＳｃｈｍｉｔｔ，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ＪｅｆｆｒｅｙＳｅｉｔｚｅｒｔｒａｎｓ．＆ｅｄ．，Ｄｕｒｈａｍ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Ｄｕｋ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２７１。



空间、代表参与方式等要素，都实质性地作用于全国人大立法权的行使，〔４５〕而凡此种种都与

全国人大在民主正当性上的特质无法分开。总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若涉及重大价值决

定，应当遵循全国人大的价值决定；在不涉及重大价值决定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充分且自

主地发挥其民主代议与协商的功能。全国人大常委会既不能也不应成为简化版的全国人大，其

享有的立法权与全国人大的立法权并非同质替代，而是有所分工的。

　　２．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的内部界限
　　所谓 “内部界限”主要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与重大事项决定权之间的界限。

传统上，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权的界定，以１９８２年宪法第６７条的相关规定为准
据。〔４６〕但在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各式各样的决定与决议，有些决定或决议并不能

在第６７条第１３－２０项 （现为第１４－２１项）中找到明确依据，却与立法权在调整范围上有所
重合，从而可能发生重大事项决定权与立法权的竞合。〔４７〕已有学者注意到这些决定或决议在

规范依据上存在疑问，并尝试使用 “抽象法命题”“立法性决定”等概念展开讨论。〔４８〕２０２１
年修正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 “决定重大事项”。那么，这一

规定能否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 “立法性决定”提供独立于第６７条的规范基础？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关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的边界，在实践中指向两种不同的调整
“立法性决定”的方式：要么扩张 “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范围，将之作为 “立法性决定”的

规范基础；要么将 “立法性决定”的作出视为立法权的行使，并按照立法权行使的要求进一

步完善相关程序。本文认为，１９８２年宪法第６７条规定的重大事项决定权，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基于其常设机关身份获得的，具有明确的宪法依据与权力边界；“立法性决定”则属于立法权

行使的结果，不应同对重大事项的决定相混淆。

　　具体来说，第６７条规定的重大事项决定权有其特殊之处，〔４９〕即该权力的发动具有相当程
度的不确定性。譬如，涉及国防、外交、紧急状态的决定，均有可能需要在突发情形下果断作

出。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宪法中，作出这些决定的权力往往以君主专权、紧急权力、例外权

力、必要性权力等形式存在，是由特定国家机关在特定领域内行使的专属权限，〔５０〕而立法权

则与此不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以及立法法等法律法规，为法律案的

审议设置了有别于决定权行使的立法程序。全国人大常委会得以行使立法权，不是因为它具有

随时作出决断的能力，而是因为它能够日常运作，有针对立法事项进行长期、反复的民主商谈

的能力。表面上看，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的立法权与重大事项决定权具有相似性。例如，其通

过的法律与作出的决定都具有拘束力，也都带有一定的政治性。但是，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

本质上依赖临机决断的政治能力，而立法权的行使更多体现的是民主商谈的政治能力。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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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江辉：《全国人大立法的实际效果研究》，《人大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６期，第３６页。
参见信春鹰：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织制度和议事规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ｌａｗ．ｏｒｇ．ｃｎ／ｐｏｒｔａｌ／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ｎｄｅｘ／ｉｄ／
１６１４４．ｈｔｍｌ，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４日最后访问。
关于决定权与立法权的竞合问题，参见孙莹：《论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双重属性》，《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９年第２
期，第３４页。
参见前引 〔５〕，陈鹏文，第６３页以下；金梦：《立法性决定的界定与效力》，《中国法学》２０１８年第 ３期，第
１５０页以下。
１９８２年宪法第６７条中的其他职权也可能以作出决定的方式行使，如人事任免、审查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等。只不过，这类决定在实践中通常不会与 “立法性决定”或是 “立法”相混淆。

参见前引 〔３０〕，Ｐｏｏｌｅ文，第１９７页。



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断性权力是受到宪法规范的严格限定与全国人大的制度制约的。宪法

第６７条对于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规定，采取的是列举式规定而非抽象授权，也能够印证这一点。
因此，“立法性决定”的作出，不应以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名义，而是必须遵循立法程序，以满

足立法权行使的民主正当性要求。

　　正如学者所言，“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内部在功能上实现了明
显且适度的分化”。〔５１〕全国人大常委会不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不具备与之相同类型的民主

正当性，难以凭借其常设机关身份以及功能关联性原理来解释其立法权的获得。如果认为国家

立法工作需要由具有相当民主正当性的机关来完成，就必须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增强其民主正

当性。全国人大常委会不仅必须由民选代表组成，还需通过多种方式与民众保持实质性联系；

它不必如全国人大一般体现广泛的代表性，但有必要保持一定的规模、具备一定的行动能力，

且要通过广泛开展协商民主以提升其民主正当性水平。〔５２〕一言以蔽之，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

以国家立法权，不仅仅是对其职权的简单调整，也使其获得了一种不同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及

其常设机关的独特身份，更在某种意义上影响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建设方向。

四、作为宪法监督与解释机关

　　 “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是 １９８２年宪法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另一项职权。由
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都能 “监督宪法的实施”，即都享有宪法监督权，学界惯常称此种体制

为 “权力机关型宪法监督”，而不再从性质上进一步区分两机关的宪法监督权。这在某种意义

上是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监督权视作全国人大宪法监督权的延伸。实际上，１９８２年宪法
第６７条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监督权是一种新类型的职权，其既有别于第６２条所规定的
全国人大的宪法监督权，也区别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常设机关所拥有的对其他国家机关工作

的监督权 （简称 “监督工作”的职权）；此种职权并非常设机关之宪法地位的延伸，无法用功

能关联性原理来解释，其实质是１９８２年宪法在宪法监督与解释机关的面相上，对全国人大常
委会宪法地位的新发展。

　　 （一）“监督宪法的实施”与 “监督工作”的区别

　　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政治地位上具有最高性，在政治意志的形成上具有全
权性，其对其他国家机关享有政治上的优越地位，得以监督其他国家机关的工作。全国人大常

委会因其与全国人大具有功能关联性，也拥有 “监督工作”的职权。１９８２年宪法赋予全国人
大常委会的宪法监督权不同于上述 “监督工作”的职权，二者的区别可从制度史和职权的理

论基础两方面来把握。

　　从制度的发展历程来看，１９８２年宪法颁行前，“监督宪法的实施”一直是全国人大独享
的职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仅基于其常设机关地位，享有针对其他国家机关工作的监督权。在

１９８２年宪法草案的形成过程中，围绕宪法监督体制的设计，曾经有过慎重讨论，〔５３〕最终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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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彦：《维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功能———兼评 〈全国人大组织法〉（修正草案）》，《法学评论》２０２０年第
６期，第１６页。
代议机关的规模、多元性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参见 ＭóｎｉｃａＢｒｉｔｏＶｉｅｉｒａ＆ＤａｖｉｄＲｕｎｃｉｍａ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ａｎｄＭａｌｄｅｎ：Ｐｏｌ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１２８。
参见前引 〔３２〕，许崇德书，第６０９页以下。



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均有权 “监督宪法的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有权 “解释宪法”的模

式。１９７８年宪法虽然首开先河，授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宪法解释权，却将其与法律解释权、
法令制定权规定在同一条款中，没有体现出规范解释类职权与规范创制类职权的区别。１９８２
年宪法不仅将宪法解释权与法律解释权、法令制定权等区分开来，还明确将 “解释宪法”与

“监督宪法的实施”联系起来，开辟了宪法监督的新形态 （如下表所示）。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与解释相关职权的变迁

全国人大 全国人大常委会

１９５４年宪法
监 督 宪 法 的 实 施

（第２７条第３项）
解释法律 （第３１条第３项）
制定法令 （第３１条第４项）

监督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

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第３１条第５项）

１９７８年宪法
监督宪法和法律的

实施 （第 ２２条第 ３
项）

解释宪法和法律，制定法令

（第２５条第３项）

监督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

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第２５条第４项）

１９８２年宪法
监 督 宪 法 的 实 施

（第６２条第２项）
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

（第６７条第１项）

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

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

民检察院的工作 （第 ６７条第
６项）

　　从两种监督权各自的理论基础来看，“监督工作”的职权以民主集中制为理论基础，更具
体地说，是以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对其他国家机关享有的绝对优先地位，以及全国

人大常委会作为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所具有的相对优先地位为基础；而 “监督宪法的实施”

的理论基础是，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法律体系中的最高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５４〕当然，

这种区分能够成立的前提是将宪法作为法律规范看待。如果将宪法视为纲领，〔５５〕那么 “宪法

的实施”就仍可被理解为某项 “工作”。在这个意义上，“监督工作”与 “监督宪法的实施”

也仍然存在概念交叉的可能。

　　 （二）“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政治控制还是规范控制

　　要准确认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监督权，仅仅区分 “监督工作”与 “监督宪法的实施”

这组概念，仍显不够。１９８２年宪法第 ６２条对于全国人大职权的规定与第 ６７条对于全国人大
常委会职权的规定，都提到了 “监督宪法的实施”。但是，根据第 ６７条，全国人大常委会不
仅有权 “监督宪法的实施”，还有权 “解释宪法”，而这后一项内容并没有出现在第 ６２条之
中，这就为进一步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监督权提供了线索。

　　１．“宪法监督”含义的不确定性
　　在我国的宪法理论与实践当中，“宪法监督”的含义一直较为宽泛，这与 “宪法实施”概

念的多义性有关。一般认为，宪法实施在性质上有政治性的宪法实施与法律性的宪法实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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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郑贤君：《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双重合宪秩序维护之责———兼议法律案审查与法规备案审查之差异》，《辽宁

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第１６页。
将宪法视为纲领的观点，参见翟小波：《论我国宪法的实施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７页以下。



别。〔５６〕此种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 “宪法实施”与 “宪法监督”概念上的交叠。譬如，

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对法律法规进行合宪性审查，这当然属于宪法监督的范畴，但这也属

于宪法实施的范畴。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宪法监督的职权要依据宪法的规定，其本身就是一种

实施宪法的活动，属于将 “宪法文本转变为现实制度的一套理论、观念、制度和机制”。〔５７〕

国务院依据宪法规定行使相关职权，也属于宪法实施的范畴，对其工作进行执法检查、听取其

工作汇报等监督方式，某种意义上也属于监督宪法实施的范畴，但显然这并非合宪性审查意义

上的宪法监督。因此，有学者概括地认为，全国人大宪法监督的具体职权，包含人事方面的宪

法监督权、对规范与决定等的撤销权、听取工作报告等的职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则可以通过行

使选举罢免权、听取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对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对特

定问题进行调查等方式进行宪法监督。〔５８〕不过，此种对 “宪法监督”的界定相当宽泛，不利

于对 “监督宪法的实施”与 “监督工作”作出清晰界分。

　　２．“宪法监督”的两种类型
　　为了更加清晰地界定 “宪法监督”的概念，有必要采取类型化的分析方法，而国家公权

力的构成要素可作为类型化的起点。如果说国家与法秩序具有同一性，国家权力的行使即规范

的创制与执行，规范的创制由意志行动所驱使，意志行动构成了规范的内容，〔５９〕那么国家权

力就可以从构成其实质内容的政治意志与作为其形式特征的规范效力两方面予以理解，政治意

志与规范效力的区分，就可以成为建构宪法监督乃至一般监督类型学的基础。

　　根据监督的依据及对象，广义的宪法监督可区分为四种形态：（１）基于政治意志对政治
意志进行监督，如基于选民意志，监督、罢免国家工作人员；（２）基于政治意志对规范创制
活动进行监督，如基于议会多数决的民主意志，撤销有关机关制定的法律；（３）基于法律规
范对政治意志进行监督，如基于法律规范对国家工作人员进行监察、弹劾；（４）基于上位规
范对下位规范进行监督，如进行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或者合宪性审查。〔６０〕上述四种形态中，

（２）通常被认为属于广义上的立法权的行使，（３）通常被认为属于监察权的行使，或者部分
地属于司法权的行使，故本文着重讨论 （１）和 （４）两种情形。其中，（１）可被称作政治控
制型监督，（４）可被称作规范控制型监督。
　　在政治控制型监督中，有权机关通过人事任免、听取报告、质询询问等方式对监督对象施
加影响，其实质是监督主体凭借优势的政治地位，以其政治权威施加影响。在贯彻人民主权原

则的宪法体制下，这种优势的政治地位源于更高的民主正当性。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之所以能

对其他国家机关进行政治控制型监督，其正当性基础就在于民主集中制确定的两机关相对于其

他机关的优势地位。政治控制型监督最具刚性的形态莫过于人事任免，最柔性的监督形态或许

是通过信息披露的手段与公共领域互动，通过形成交往权力影响被监督对象。〔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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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翟国强：《中国宪法实施的双轨制》，《法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３期，第８２页以下。
蔡定剑：《宪法实施的概念与宪法施行之道》，《中国法学》２００４年第１期，第２２页。
参见刘松山：《健全宪法监督制度之若干设想》，《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１３２页。
参见前引 〔１４〕，Ｋｅｌｓｅｎ书，第５页。
（２）和 （４）在监督结果上都体现为对法律规范的变更或者撤销，但其依据并不相同。前者依据的是立法者的意
志，如１９８２年宪法第６２条第１１项 （现为第１２项）规定的撤销 “不适当决定”的权力；后者依据的是上位规

范的效力，如根据１９８２年宪法第６７条第７项、第８项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或省级人大制定
的与上位法 “相抵触”的法规。

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有将舆论监督和执法监督相结合的实践做法。参见李鹏： 《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下

册，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５２７页。



　　政治控制型监督也可能需要援引宪法进行说理，宪法规范既可以作为商谈中的理由，也可
成为增强政治权威的话语。这种对宪法的援引最多只在宪法阐释的意义上发挥作用，而非作为

严格意义的规范解释发挥作用。〔６２〕政治控制型监督的开展，不仅可能援引宪法规范，也可能

适用政治道德、伦理、惯例等其他规范。实施政治控制型监督的主体资格甚至也不完全由特定

国家机关垄断，因为无形的公共领域也享有相当程度的民主正当性，可以通过舆论监督等方

式，起到监督宪法实施的效果。〔６３〕总之，诉诸民主正当性的国家机构与开放的公共领域保持

着紧密联系，不同主体由于能够发挥事实上的政治影响力，而成为政治控制型监督中的权力节

点，共同促进监督目标的实现。

　　与政治控制型监督不同，规范控制型监督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法律规范且针对法律规范的控
制活动。在此种监督中，有权机关基于规范解释权，借助合宪性或合法性判断，废除或者变更

违反上位规范的下位规范，而非通过政治权威对受监督的一方施加影响。西方一些国家的司法

审查，包括违宪审查与一般的司法审查，都属于规范控制型监督。在规范控制型的宪法监督

中，合宪性判断的运用在本质上是对规范的适用，其所适用的规范严格限定在宪法渊源范围之

内；合宪性判断诉诸的是规范的 “义务性”要求，而非规范的价值 “目的性”，所诉诸规范的

约束力是绝对的、确定的，而非相对的；〔６４〕合宪性判断的结论是主张规范有效或者无效，而

非价值的次序排列。

　　３．“解释宪法”与 “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规范关联

　　要回答全国人大常委会基于１９８２年宪法第６７条第１项享有的宪法监督权究竟属于何种类
型的监督，首先需从分析宪法规范入手。从文义解释的立场出发，针对 “解释宪法，监督宪法

的实施”，有两种可能的理解方式：一是认为 “解释宪法”与 “监督宪法的实施”是各自独立的

权限，第６７条第１项中的 “监督宪法的实施”与第６２条第２项中的 “监督宪法的实施”没有

实质差别；二是认为 “解释宪法”与 “监督宪法的实施”密切相关，这种规定方式是在 “强

化解释宪法与监督宪法实施的一致性”，使得 “宪法解释成为宪法实施监督的重要设计”。〔６５〕

　　从相关宪法规范的历史沿革来看，１９７８年宪法将宪法解释权与法律解释权规定在同一条
款中，而１９８２年宪法对宪法解释权与法律解释权分别加以规定。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修
宪者已经意识到了宪法解释制度的独立价值与意义。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出发，在 １９８２年宪法
中，第６２条在规定全国人大的相关职权时，系将宪法修改权与宪法监督权分别规定在第 １项
和第２项之中。第６７条虽在表述方式上与第 ６２条呼应，其第 １项却有意将 “解释宪法”与

“监督宪法的实施”写在同一个条文之中。既然修宪者已经意识到了宪法解释制度的独立性，

却仍将 “解释宪法”与 “监督宪法的实施”合并规定，就不能不认为这二者之间存在密切的

规范关联。因此，前述第二种方案更具合理性。在这种解释方案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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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阐释与宪法解释的区分，参见 ＫｅｉｔｈＥ．Ｗｈｉｔｔｉｎｇｔｏ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ＤｉｖｉｄｅｄＰｏｗｅｒ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ｐ．５－９。
胡绳曾指出，“依靠整个国家机构，首先是人大、人大常委 （会），然后是整个司法机关、检察机关、行政机关，

再加上全国人民来保证宪法的实施，这才是保护宪法实施的一套完整的体系”（转引自刘政：《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历史足迹》，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３６页）。这种主体广泛的宪法保障，显然不是由特定机关
通过宪法解释来实现的。

参见 ［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１６页。
王旭：《论我国宪法解释程序机制：规范、实践与完善》，《中国高校社会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１４３页。



１９８２年宪法第６７条第１项所开展的宪法监督属于规范控制型监督。规范控制型监督发挥作用
的理论基础在于宪法的规范效力，此种监督的开展以对规范内容的权威认知为前提。１９８２年
宪法将解释宪法的权力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６６〕正是在强调，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监

督依据的是对宪法规范内容的权威解释，本质上诉诸的是宪法的规范效力。

　　综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 “宪法监督”，特别是其具体的制度形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

合宪性审查，不宜被简单视为政治审查，〔６７〕而应看到其作为规范控制型监督的一面。全国人

大基于其政治地位，可以对其他国家机关实施宪法的情况进行政治控制型监督，这是 １９８２年
宪法第６２条第２项所规定的宪法监督权的要旨；而 １９８２年宪法第 ６７条第 １项赋予全国人大
常委会的 “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职权，则应解释为规范控制型监督权，其与全国

人大常委会基于民主集中制，以及根据该条第 ６项中的 “监督工作”的职权所展开的宪法监

督有本质不同。这种职权的配置难以用功能关联性原理来解释，因而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

五、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地位形成的制度逻辑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地位由三重面相叠加而成。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

大常委会的原初定位，宪法基于功能关联性原理，为其匹配了若干职权。１９８２年宪法对于全
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与宪法监督权的配置，则不能借助功能关联性原理来解释；行使国家立

法权的机关、宪法监督与解释机关这两重面相，并非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常设机关的逻辑延伸。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地位的形成过程中，隐含着三重制度逻辑：其一，国家治理的需要，是

国家权力分化与国家机关职能调整的根本动因；其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结构，要求全国

人大常委会以其职权调整与地位变迁回应国家治理需要；其三，全国人大常委会各项职权的具

体配置及其未来发展方向，受到政治逻辑与法律逻辑的双重影响。

　　 （一）治理需要：国家权力的正当化、制度化与法治化

　　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地位的变迁，因应了国家治理实践对于国家权力建构的要求。在近代
中国通过革命建构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人民民主原则是国家权力建构的首要原则之一。〔６８〕

“共同纲领”确立了过渡时期的政治体制，规定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

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６９〕１９５４年，我国在全民普选的基础上产生了第一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基于 “从法律上保证发展国家的民主化”的理

念，〔７０〕通过了１９５４年宪法。正是为了在日常政治中体现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民主原则，

满足国家治理实践的需要，１９５４年宪法将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
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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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治理的有序推进，对国家法律的制定提出了数量与质量的双重要求，而这都要求行使
国家立法权的机关能够实现常态化、专业化运作。特别是就质量要求而言，现代民主法治国家

的法律必须由具备民主正当性的国家机关以符合民主原则的方式制定，法律的制定过程必须体

现较高程度的民主审议与商谈水平。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常设机关身份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地位，由其作为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恰能满足上述需求。不论

１９５５年全国人大授权其常委会制定单行法规，还是１９８２年宪法正式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国
家立法权，〔７１〕都旨在推进国家治理的制度化、实现国家立法权行使的常态化，而这一过程本

身也体现了国家权力行使规范性水平的不断提升。

　　当一国的民主法制发展到一定阶段，不仅法律法规的数量会大幅度增加，法律部门也会日
渐丰富，法律层级也将日趋复杂。在法律创制与适用体系高度复杂化的背景下，不论法律规则

的识别、变更还是解释，都需要更为科学的机制和更加完备的方法。正如法理学者所强调的，

成熟的法律体系所应呈现的状态，乃是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的复杂结合。〔７２〕次级规则既能发

挥调整初级规则的作用，也能以授权性规范与组织性规范的形式，发挥组织建构国家权力的作

用。〔７３〕由于次级规则在相当程度上需要通过宪法实施发挥其功能，开展规范控制型宪法监督

具有逻辑必然性。１９８２年宪法在规范控制的意义上强化宪法监督的考虑，与推进宪法实施、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设定密不可分，而此举也进一步更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地位。

　　 （二）政体结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职权集中、移转与分化

　　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地位的变迁，还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结构的特点密不可分。在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全国人大在国家机构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民主正当性，是人民统一行使国

家权力的机关，但全国人大在组织结构上的特点，也引发了民主与效能之间的张力，而要化解

此种张力，就需借助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的职权移转。以增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

常设机关的职权来维护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这正是 １９８２年宪法起草者的制度构想。不
过，诸项职权在从全国人大向其常委会移转的过程中也在发生分化，并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

法地位产生了影响。

　　在职权移转的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在民主正当性上的差异，决定了其职权
移转的有限性，除了常备性决定权的移转等极少数情形，二者间只能形成 “弱替代关系”。而

基于功能适当原则，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被不断赋予新的职权的同时，也必须因应职权的预设，

调整自己的组织结构与行权程序。〔７４〕例如，为了行使立法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不但不能主张

自身与国家权力机关具有同等的政治地位，还必须结合自身实际地位，完善其组织机构与立法

程序，以增强自身与国家立法权行使要求的适配性；为了更好行使宪法监督与解释的职权，全

国人大常委会也需要得到专门机构的协助，建构并完善相应的程序。简言之，职权移转并非简

单的主体切换，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织结构，需要为适应其日渐复杂的功能定位而逐步分化，

这也是其宪法地位具有多重面相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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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增元：《宪法修改委员会副秘书长胡绳关于新宪法草案问题答记者问》，《政治与法律丛刊》１９８３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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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内在张力：政治逻辑与法律逻辑的交融与冲突

　　国家治理的需要与政体结构的特点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地位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都
属于外部影响。从内部而言，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地位的变迁，与其诸种身份间的张力息息

相关。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三重身份虽然是按照一定的制度逻辑发展而来的，但这些身份之间并非
天然融贯，而是对应于以 “政治性”和 “法律性”为两端的国家权力光谱，其间隐含着政治

逻辑与法律逻辑的张力与冲突。在权力光谱中，“政治性”的一端对应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

常设机关这一身份。在整个国家机构体系中，全国人大的机构运行最能体现国家权力运行的政

治逻辑。作为人民利益与意志的最高代表，全国人大拥有能够代表共同体作出基本价值决定的

立法权，也拥有人事任免权、监督权、决定权，以及兜底性职权，并且得以在法律未尽之处代

表全民作出决断。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也需按照政治逻辑的要

求运作，如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人事任免权、部分重大事项决定权，并且得以通过

各种政治监督方式对其他国家机关进行强有力的监督、制约。

　　权力光谱中的 “法律性”一端，对应着宪法监督与解释机关这一身份。规范控制型监督

本质上是规范适用，其不必然诉诸监督主体相对于被监督对象的政治权威。全国人大常委会享

有通过宪法解释进行宪法监督的职权，体现出鲜明的法律适用机关的特性。“法律性”与 “政

治性”之间的光谱区间，对应着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这一身份。国家立法权的行使本身受

到政治逻辑与法律逻辑的双重支配，它既是借助商谈实现利益均衡的政治协商环节，也是在宪

法规定的权限与程序内创制法律规范的环节。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要严格按照宪

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其既无法替代全国人大作出重要立法决断，亦不能自我限缩为

以执行作为功能定位、以科层制作为运作形态的专业立法机构。〔７５〕

　　三重身份虽在底层逻辑上有异，却在制度上集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身，因而不同身份之间
始终存在张力：（１）支配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运作的政治逻辑，与支配宪法监督
与解释机关运作的法律逻辑之间存在张力，此种张力具体表现为宪法监督的政治控制属性与规

范控制属性的二元论争。例如，在将违宪理解为政治权威冲突的情况下，违宪被赋予巨大的政

治意义，而此种观念也不断受到学界检讨，引发了是否应当客观对待违宪现象的思考。〔７６〕

（２）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与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这两重身份，虽然都对政治逻辑
具有较强的亲和性，但基于政治决断的决定与基于民主商谈的立法仍有本质之别。认识此种差

别，正是厘清决定权与立法权之界限的关键。（３）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的身份与宪法监督
与解释机关的身份之间同样存在张力。对 “不适当的决定”的撤销、备案审查中的合宪性审

查、立法过程中的合宪性控制等制度之间的界限含混，正是这一张力所引致的后果。〔７７〕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地位问题具有高度复杂性，“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只是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原初定位，无法全面概括其在宪法变迁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身份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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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简单以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界定其宪法地位则更不可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三重身份，

寄寓了对其宪法地位的不同想象：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这一身份，承载了制宪者缓和

代议机关民主正当性与治理效能之间张力的意图；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这一身份，预设了一

个区别于具有高度代表性的全国人大的、能够日常运转的民主商谈平台；宪法监督与解释机关

的身份，则预设了一个具有高度专业性、职司规范适用的机关形象。在讨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

职权时，应对其宪法地位的不同面相有清晰认识，以使其各项职权的功能与机关的组织结构、

行权程序相互匹配。究竟按照何种方向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完善其制度建设，取决于

对不同身份所对应的政治逻辑与法律逻辑的把握。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不同身份面相之间存

在张力，但这也正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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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ａｙｔｏｉｔｓ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ｓａｎｏｒｇａｎｏｆｃｏ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ＮＰＣＳＣｃａｎｃａｒｒｙｏｕｔｎｏｔｏｎｌ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ｍ，ｂｕｔａｌｓｏ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
ｔｉｏｎ．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ｔｈｅＮＰＣＳＣａｒｅｊｏｉｎｔｌｙ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ｅｅｄｓ
ｏｆ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ｇｉ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ｓ，ａｎｄ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ｕｓｅｄａｓａ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ｔｏｃｌａｒｉｆｙｔｈｅ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ＮＰＣＳＣ．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ＮＰＣＳＣ，ｏｒｇａｎｏｆｓｔａｔｅｐｏｗｅｒ，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ｐｏｗｅｒ，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ｖｉｅ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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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地位的历史变迁与体系展开




